
制作 刘 雄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CC4488 2023 年 6 月 17 日 星期六

� � � �证券代码：601828 证券简称：美凯龙 编号：2023-086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转让协议

暨控制权可能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提示：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美凯龙”）控股股东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星控股”）、公司实际控制人车建兴先生、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00153，股票简称：建发股份，以下简称“建发股份”）于 2023 年 1 月 17 日共同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与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车建兴关于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 约定红星控股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1,304,242,436股 A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95%）（以下简称“标的股份”）以 4.82 元/股的价格转让
给建发股份。2023年 4月 26日，红星控股、车建兴先生、建发股份、联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发
集团”）共同签署了《关于＜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标的股份受让方由建发股份变更为建发股份、
联发集团；其中，建发股份受让 1,042,958,475 股 A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3.95%，联发集团受让
261,283,961股 A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6.00%（以下简称“本次股份转让”、“本次交易”）。 2023 年 6
月 1日，建发股份、联发集团收购公司控制权方案已获建发股份董事会审议通过。 此外，红星控股、车
建兴先生、 建发股份、 联发集团于 2023 年 6 月 1 日共同签署了《关于＜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就股份交割安排、交割后事项进行了补充约定。 详情请见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1 月 18 日、2023
年 2 月 25 日、2023 年 4 月 13 日、2023 年 4 月 28 日、2023 年 5 月 23 日、2023 年 6 月 2 日、2023 年 6
月 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转让协
议暨控制权可能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08）、《关于控股股东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
份转让协议暨控制权可能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41）、《关于控股股东签署附生效条
件的股份转让协议暨控制权可能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66）、《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
让的进展暨签署补充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72）、《关于控股股东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
份转让协议暨控制权可能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80）、《关于控股股东签署附生效条
件的股份转让协议暨控制权可能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82）、《关于控股股东签署附
生效条件的股份转让协议暨控制权可能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85）。

2023年 6月 16日，公司收到红星控股通知，建发股份《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已获建发股份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关于＜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及《关于＜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的约定，本次股份转让安排、定价、对价支付及股份交割安排、交割后事项等主要条款目前尚未
生效，尚待不存在对本次交易提出导致交易障碍的异议的条件成就时生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履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股份转让过户登记等程序。 本次交易能否最终实施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请投资者
注意相关风险。

鉴于目前红星控股所持公司股份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若无法在交割前解除标的股份上的
权利限制，标的股份存在无法过户的风险，提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协议转让股份，属于减持，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并督促相关方及时披露进展，

亦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提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2023年 6月 16日，公司收到红星控股通知，建发股份《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已获建发股份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风险提示及其他情况说明
1、根据《股份转让协议》、《关于＜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关于＜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的约定，本次股份转让安排、定价、对价支付及股份交割安排、交割后事项等主要条款目前尚未
生效，尚待不存在对本次交易提出导致交易障碍的异议的条件成就时生效。

2、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履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股份转让过户登记等程序。 本次交易能否最终实施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请投资
者注意相关风险。

3、鉴于目前红星控股所持公司股份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若无法在交割前解除标的股份上
的权利限制，标的股份存在无法过户的风险，提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4、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协议转让股份，属于减持，未构成关联交易。
5、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并督促相关方及时披露进

展，亦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提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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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韵文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上海龙韵文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于 2023年 6月 9日披露了《上海龙韵文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度网上
业绩说明会的预告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29），对公司 2022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召开进行了预
告。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6 日（星期五）16:00-17:00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络平台
（http://sns.sseinfo.com）以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召开了 2022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余亦坤先生、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周衍伟先生、独立董事雷天声先生、王春霞女士、证券事务代表
孙贤龙先生出席了此次说明会,就公司 2022年度业绩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
见与建议，并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现将本次说明会的召开
情况公告如下：

二、本次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复情况
问题 1：公司最新的股东人数是多少？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截至 2023年 6月 1日，公司股东人数为 9066户。
公司股东人数一般在定期报告予以披露。 根据公平原则，股东可将个人基本信息、身份证扫描件、

股东账户号及持股证明文件等信息发送至公司邮箱（longyuntzz@obm.com.cn）查询最近的股东户数，谢
谢！

问题 2：公司的参股公司新疆愚恒影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愚恒影业”）今年会出品哪些电视

剧？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目前愚恒影业旗下新剧已进入筹备阶段，基于商业保密条款，涉及愚

恒影业与平台方的具体项目信息公司不便回复。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若愚恒
影业涉及的业务或事项达到信息披露标准时，上市公司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问题 3：领导您好，请问贵公司在数字化经济方面有哪些相应布局？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首先我们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方面有所布局，贺州辰月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辰月科技”）作为企业大数据应用的专家，正不断赋能行业头部客户通过数字化手
段进行商业决策和运营提效；同时，我们也在探索利用大语言模型，构建企业定制化的数字化营销体
系，为企业在线上营销和销售提供专业的服务。

问题 4：请问公司目前的资产负债率是多少？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根据公司披露的《2022年年度报告》，截至 2022

年 12月 31日，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 22.94%。
问题 5：您好，请问贵公司效益增长的核心驱动是什么，如何确保公司效益稳步增长？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研发创新是公司效益增长的核心驱动。 为确保公司效益稳步增长，公

司管理层拟从以下方面开展工作：1、公司持续贯彻“大文娱”发展战略，扩大布局内容板块，借助愚恒
影业优秀的内容制作能力和丰富的综艺、影视剧资源，为客户打造高品质的内容营销服务、营销效果；
2、借助辰月科技大数据技术促进营销业务，拓展产业链资源，挖掘新的利润增长点，提高上市公司的
竞争力和盈利水平，推进公司业务的全面快速发展；3、进一步加深纵向整合业务布局，推进资本运作，
集聚内容和技术服务优势，打通全产业链。

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全部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络平台（http://sns.sseinfo.
com），感谢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并对各位投资者长期以来对公司发展的关注和支
持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龙韵文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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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四川勤康健之佳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

勤康”)为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金额为 4,4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为四川勤康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344.91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 特别风险提示：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简介
近期，公司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盛支行（以下简称“成都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约

定公司为四川勤康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合同约定保证担保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4,400万元（大写：肆仟
肆佰万元整）。

（二）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3年 4月 26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

及 2023年 5月 18日召开的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及为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次担保额度在股东大会已决策授权担保的范围
内。 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27日、2023年 5月 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6）《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四川勤康健之佳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街道机场路土桥段 215号 2幢 3楼
法定代表人：蓝波
注册资本：4,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0年 08月 16日
经营范围：医药批发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期间及日期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 年度及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16,845.64 12,457.95 4,387.69 16,124.85 176.05

2023 年 1-3 月及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17,188.57 12,812.43 4,376.14 4,942.53 -11.55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D290121230605106】
保证人：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胜支行
债务人：四川勤康健之佳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方式：保证人在《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提供的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 本合同约定保证担保的主债权是指自 2023 年 6 月 16 日至 2024 年 6 月 15 日期间因

债权人向主合同债务人发放授信而发生的一些列债权。 保证人对上述债权的担保期限为依具体业务
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果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
言，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具体保证事项以双方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担保金额：4,400万元
保证范围：本合同担保之主债权范围为债权人尚未收回的授信本金和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以

及相关费用、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和债权人为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
而发生的一切费用。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子公司经营发展和融资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融资效率，提升相关

子公司的独立经营能力，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充分的
控制力，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整体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对子公司担保业务及其担保额度是结合发展计划，为满足相关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发展、

门店拓展、基建计划等资金需要、保证其业务顺利开展而做出的。 被担保对象为公司下属子公司，不涉
及集团外担保，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本次申请对集团内企业的担保等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决
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总额为 81,900.00万元，占公司 2022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1.80%。 其中，为四川勤康提
供担保总额为 5,90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7 日

� � � �证券代码：688469 证券简称：中芯集成 公告编号：2023-018

绍兴中芯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6月 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皋埠街道临江路 518 号绍兴中芯集成电路制造

股份有限公司 E2楼 2层报告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8
普通股股东人数 36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868,896,81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868,896,81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1.939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71.939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丁国兴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
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5人；
3、 董事会秘书王韦先生现场出席了会议，其余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新增募投项目、调整募投项目投资金额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新增募投项目

的实施主体增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868,577,967 99.9934 318,849 0.0066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新增募投项目 、
调 整 募 投 项 目 投 资
金 额 并 使 用 部 分 募
集 资 金 向 新 增 募 投
项 目 的 实 施 主 体 增
资的议案

2,722,977,967 99.9882 318,849 0.0118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 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审议的议案 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继伟、涂翀鹏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在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方面符合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绍兴中芯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7 日

� � � �证券代码：688172 证券简称：燕东微 公告编号：2023-025

北京燕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6月 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四路 51号院 3号楼 310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1
普通股股东人数 3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872,597,39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872,597,39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2.770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72.770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谢小明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北京燕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2人，出席 12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5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霍凤祥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72,546,447 99.9941 30,747 0.0035 20,197 0.0024
2、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72,546,447 99.9941 50,944 0.0059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72,546,447 99.9941 50,944 0.0059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72,546,447 99.9941 23,508 0.0026 27,436 0.0033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72,546,447 99.9941 50,944 0.0059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72,535,860 99.9929 61,531 0.0071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72,546,447 99.9941 50,944 0.0059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专项说明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1,973,321 99.9887 50,944 0.0113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72,546,447 99.9941 50,944 0.0059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72,546,447 99.9941 2,811 0.0003 48,133 0.0056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76,871,312 99.9200 61,531 0.0800 0 0.0000

8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
联方资金占用情况专项
说明的议案

76,881,899 99.9337 50,944 0.0663 0 0.0000

9 关于续聘 2023 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76,881,899 99.9337 50,944 0.0663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6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票

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或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票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2.议案 6、议案 8、议案 9对中小股东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 8关联股东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大嘉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依伦、刘培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燕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7 日

� � � �证券代码：605166 证券简称：聚合顺 公告编号：2023-048
债券代码：111003 债券简称：聚合转债

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27,941,888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年 6月 26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0年 4月 21日下发的《关于核准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779号）核准，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或“聚合顺”）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7,888.70万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下发的《关于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交易的通知》（〔2020〕159 号）同
意聚合顺 7,888.70万股股票于 2020年 6月 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涉及温州永昌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
昌控股”）、海南永昌新材料有限公司（原名“温州市永昌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昌贸易”）、傅昌
宝、金建玲、王维荣、万泓等共计 6名股东，锁定期为自股票上市起三十六个月。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
数量为 127,941,888股，该部分限售股将于 2023年 6月 26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315,547,000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767 号）核准、上交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100 号文同意，2022 年 3 月 7
日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20,4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共计 204 万张，期限
6年，债券简称“聚合转债”。

聚合转债于 2022年 9月 13日起开始转股。 截至 2023年 6月 15日，累计已有人民币 191,000 元
聚合转债转为聚合顺 A股普通股，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13,266股。

因此， 截至 2023 年 6 月 15 日， 公司总股本为 315,560,266 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27,941,888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0.54%，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87,618,378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9.46%。

三、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就其股份锁定情况出

具如下承诺：
“（一）实际控制人傅昌宝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所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若公司上市后 6个月内发生公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股票

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下同），或者上市
后 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情形，本人所持公
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且不因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终止履行。

3、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将根据自身需要及市场情况，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
宗交易平台、 协议转让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允许的其他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的两年
内，本人与本人控制的温州市永昌贸易有限公司、温州永昌控股有限公司三方合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平台减持公司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0%，且减持公司股份
的价格不得低于发行价。 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任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4、除此之外，本人还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以及未来不
时发布实施的、须适用的关于股份锁定、减持和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自律性规范的规定，若该等规定与上述承诺存在不同之处，本人将严格按该等法律、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性规范的规定执行。

（二）主要股东永昌控股、永昌贸易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前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若发行人上市后 6个月内发生发行人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

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下同），或者
上市后 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情形，本公司
所持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

3、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本公司将根据自身需要及市场情况，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平台、协议转让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允许的其他方式减持发行人股份。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的两
年内，温州永昌控股有限公司、温州市永昌贸易有限公司与傅昌宝三方合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
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平台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10%，且减持发行人股份
的价格不得低于发行价。

4、除此之外，本公司还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以及未来
不时发布实施的、须适用的关于股份锁定、减持和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自律性规范的规定，若该等规定与上述承诺存在不同之处，本公司将严格按该等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性规范的规定执行。

（三）关联自然人股东金建玲、王维荣、万泓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

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除此之外，本人还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以及未来不
时发布实施的、须适用的关于股份锁定、减持和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自律性规范的规定，若该等规定与上述承诺存在不同之处，本人将严格按该等法律、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性规范的规定执行。 ”

注：上文永昌贸易为海南永昌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曾用名，名称变更详细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变更
名称的公告》（公告号 2023-043）。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股份锁定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
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形。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持有的部分限售股份将上市流

通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意见主要内容如下：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聚合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聚合顺本次限售股份解
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股东承诺；聚合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均已履行了
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聚合顺关于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相关信息披露
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聚合顺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27,941,888股；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年 6月 26日；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剩余限售股数量

1 温州永昌控股有限公司 60,216,050 19.08 60,216,050 0
2 海南永昌新材料有限公司 44,300,838 14.04 44,300,838 0
3 傅昌宝 15,000,000 4.75 15,000,000 0
4 金建玲 3,900,000 1.24 3,900,000 0
5 万泓 3,175,000 1.01 3,175,000 0
6 王维荣 1,350,000 0.43 1,350,000 0
合计 127,941,888 40.54 127,941,888 0

注：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1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127,941,888
合计 127,941,888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聚合顺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

项目 持有人类别 本次解禁前 变动数 本次解禁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1、境内自然人持股 23,425,000 -23,425,000 0
2、境外自然人持股 0 0 0
3、国有法人持股 0 0 0
4、境外国有法人持股 0 0 0
5、境外法人（含 QFII、RQFII）持股 0 0 0
6、其他持股 104,516,888 -104,516,888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27,941,888 -127,941,888 0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人民币普通股 187,618,378 +127,941,888 315,560,266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87,618,378 +127,941,888 315,560,266

股份总额 315,560,266 0 315,560,266
八、上网公告附件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解

禁上市流通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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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6月 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 1799号万象城 V2栋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654,086,00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86.745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耀

海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4 人，独立董事苏锡嘉先生、刘家雍先生、黄钰昌先生因工作原因无

法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1人，监事陈静华女士、马炉光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总经理马秀慧女士、财务总监张雪娟女士、董事会秘书刘斯女士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53,652,446 99.9337 830 0.0001 432,730 0.0662
2、 议案名称：《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53,649,946 99.9333 3,330 0.0005 432,730 0.0662
3、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54,082,676 99.9994 3,330 0.0006 0 0.0000
4、 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2023年度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39,033,387 97.6986 14,619,889 2.2351 432,730 0.0663
5、 议案名称：《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53,652,446 99.9337 830 0.0001 432,730 0.0662
6、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54,085,176 99.9998 830 0.0002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54,085,176 99.9998 830 0.0002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40,533,109 97.9279 13,552,897 2.0721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39,038,787 97.6995 15,047,219 2.3005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8,113,040 99.9970 830 0.0030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与关联方开展保理融资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2,036,289 78.3822 6,077,581 21.6178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开展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8,113,040 99.9970 830 0.0030 0 0.0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 2023年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52,777,820 99.7999 875,456 0.1338 432,730 0.0663
1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32,945,724 96.7679 15,168,170 2.3189 5,972,112 0.9132
15、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卢生江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53,743,282 99.9476 342,724 0.0524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 2022 年度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的议案 50,590,869 99.9934 3,330 0.0066 0 0.0000

6 关于 2022 年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50,593,369 99.9983 830 0.0017 0 0.0000

8 关于 2023 年度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 37,041,302 73.2125 13,552,897 26.7875 0 0.0000

9 关于 2023 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 35,546,980 70.2590 15,047,219 29.7410 0 0.0000
10 关于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8,075,469 99.9970 830 0.0030 0 0.0000

11 关于与关联方开展保理融资业务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21,998,718 78.3533 6,077,581 21.6467 0 0.0000

12 关于开展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28,075,469 99.9970 830 0.0030 0 0.0000

13 关于续聘 2023 年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
构的议案 49,286,013 97.4143 875,456 1.7303 432,730 0.8554

15 关于选举卢生江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50,251,475 99.3226 342,724 0.6774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部分条款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会

议的股东（包含股东的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关于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与关联方开展保理融资业

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开展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
股东中山市欧普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348,214,286 股）、王耀海（持股 136,614,994 股）、马秀慧（持股
118,624,956股）、上海峰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22,517,900 股）回避表决，该议案获得
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审议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仲英、朱晓明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7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 � � �股票代码：603993 股票简称：洛阳钼业 编号：2023—035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方：相关全资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直接或通过全资子公司

（含直接及间接全资子公司，下同）为其他全资子公司合计提供总额预计不超过 11亿人民币的担保。
● 本次担保不涉及反担保。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担保。
● 本次担保计划部分被担保方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全资子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6.71%。 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授权情况
2023年 6月 9日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 2023年度对外担保安排的议

案》，同意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及该等授权人士的转授权人士）批准公司直接或通过全资子
公司（含直接及间接全资子公司，下同）或控股子公司（含直接及间接控股子公司，下同）为其他全资子
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计提供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900亿（或等值外币）担保额度，其中对资产负债率
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的担保额度为 450亿， 对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的担保额度为
450亿；前述担保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境内外金融机构申请的贷款、债券发行、银行承兑汇票、电子商业
汇票、保函、票据、信用证、抵质押贷款、银行资金池业务、环境保函、投标保函、履约保函、预付款保函、
质量保函、衍生品交易额度、透支额度或其它形式的负债等情形下公司直接或通过全资子公司、控股
子公司为其他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上述资产负债率在 70%以上或以下的全资或控股子
公司的担保额度在上述限额内不可相互调剂使用。 额度有效期自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2023年 6月 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相关人士全权处理本
公司 2023年度对外担保安排的议案》，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或首席财务官在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
权范围内具体办理上述担保相关事宜。

二、担保计划执行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0 日、2023 年 2 月 23 日、2023 年 3 月 15 日、2023 年 4 月 15 日、2023 年 5

月 23日发布《洛阳钼业关于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详见公司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相关担保计划具体执行情况如下：

序号 被担保方 与公司关系 计划担保
金额

担保
合同金额

实际担保
发生额

担保
期限

1 埃珂森 （上海 ）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594.2
万美元 1,600 万美元 253.5211 万 美

元 5 年
5.8 万美元

2 IXM TRADING PERU
S.A.C. 全资子公司

250 万美元
715 万美元 400 万

美元 5 年400 万美元
65 万美元

三、本次担保计划概述
在股东大会及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公司拟向被担保方提供总额不超过 11 亿人民币的担保，具体

明细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 保 方
持 股 比
例

被 担 保 方
最 近 一 期
资 产 负 债
率

截 至 目 前
担保余额

本 次 新 增
担保额度

担保额度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例

担 保 预
计 有 效
期

是 否 关
联担保

是 否
有 反
担保

1.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全资子公司

洛 阳 栾 川 钼 业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上海董禾商贸有限
公司 100%

79.46% 19,228.89
万 元 人 民
币

6,000 万元
人民币 0.12% 1 年 否 否海南钼兴商贸有限

公司 102.35%

2.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的全资子公司
洛 阳 栾 川 钼 业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CMOC Limited 100% 56.00%
726,068.44
万 元 人 民
币

1 亿美元或
等 值 人 民
币

1.38% 6 年 否 否

洛 阳 栾 川 钼 业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上海澳邑德贸易有
限公司 100% 66.39% 985.4 万

美元

2,500 万 美
元 0.35% 1 年 否 否

2,000 万 美
元 0.28% 1 年 否 否

上述担保事项是基于目前业务情况的预计，根据可能的变化，在本次担保计划总额度的范围内，
全资子公司成员间的担保额度可以相互调剂， 但在调剂发生时， 对于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
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均系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不涉及其他股东提供等比例担保的情形。

四、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详见附件。
五、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止目前，公司尚未签署与有关上述担保计划中任意一项担保有关的协议或意向协议。
六、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均系为公司及其子公司开展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相关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有

利于公司的稳定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且被担保人资信状况良好，担保
风险总体可控。

七、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股东大会及董事会已审议通过前述相关担保额度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首席财务官处理相关

担保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直接或间接全资子公司（含直接或间接全资子公司，下同）、控股子公司

（含直接及间接控股子公司，下同）对其他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顺应相关子公司
的需求，可以更好地支持公司直接或间接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发展。 上述担保的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和《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

八、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按 2023 年 6 月 16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1 美元兑人民币

7.1289 元折算； 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293.18 亿元（其中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267.9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6.71%。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
期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六月十六日
附件：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序
号

担 保 方 名
称

被担保方
名称

担保 方 与
被担 保 方
关系

注 册
地点 营业范围

2023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负 债 总
额 净资产 净利润 资 产 负 债

率

1

洛 阳 栾 川
钼 业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上海董禾商
贸有限公司

全资 子 公
司 上海 贸易

71.33 亿
元
人民币

56.68 亿
元 人 民
币

14.65 亿
元 人 民
币

1.48 亿 元
人民币 79.46%

2

洛 阳 栾 川
钼 业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海南钼兴商
贸有限公司

全资 子 公
司 海南 贸易

10.64 亿
元
人民币

10.89 亿
元 人 民
币

负 2,579
万 元 人
民币

负 1,867
万 元 人 民
币

102.35%

3

洛 阳 栾 川
钼 业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CMOC
Limited

全资 子 公
司 香港 矿业投资 85.22 亿

美元
47.72 亿
美元

37.5 亿
美元

负 0.6 亿
美元 56.00%

4

洛 阳 栾 川
钼 业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上海澳邑德
贸易有限公
司

全资 子 公
司 上海 金属贸易 3.6 亿元

人民币

2.39 亿
元
人民币

1.21 亿
元
人民币

405.76 万
元
人民币

6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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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之前，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黄乾益持有公司股份

48,381,23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421%；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且已于
2022年 10月 26日起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3年 3月 21日， 公司披露了《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公告编号：2023-026），股东黄乾益拟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不超过8,47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不超过 2%；拟通过集合竞价的方式减持不超过 4,23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1%。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公告披露之日起 3个交易日之后的 3 个月内实施；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减持的，自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之后的 3个月内实施。

2023年 4月 19日，公司披露了《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数量过半暨减
持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47），股东黄乾益在本次减持计划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
累计减持 4,339,64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24%。

公司于 2023年 6月 16日收到股东黄乾益的《关于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暨减持股份结果告知函》，
股东黄乾益因自身减持安排，决定提前终止本次减持计划。 截至 2023 年 6 月 16 日，股东黄乾益已通
过集中竞价方式、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7,960,198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1.879%。本次减
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未完成减持股份 4,747,802股，现将相关减持结果公告如下：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黄乾益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48,381,232 11.421% IPO 前取得 ：48,381,232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其他情形：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股 东
名称

减 持 数 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

减 持 完 成 情
况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黄 乾
益 7,960,198 1.879% 2023/3/24 ～

2023/6/12

集 中 竞 价
交易 、大宗
交易

14.13 －
19.73 134,846,013 未 完 成 ：

4,747,802 股 40,421,034 9.542%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股东黄乾益因自身减持计划安排，决定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特此公告。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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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江苏省农垦麦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垦麦芽”），为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为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的最高

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苏垦麦芽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元（本次担保除外）。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之情形。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的情况
为满足采购原材料的资金需求，苏垦麦芽拟申请最高额 5亿元的借款授信（各银行具体授信额度

见下表），用于在授信额度内向银行申请借款或开具信用证、保函等，期限 1 年，由公司提供最高额连
带责任最高额保证担保。

单位：万元
融资银行 授信额度 担保方式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射阳支行 13,000.00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射阳支行 13,000.00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射阳支行 10,000.00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中国建设银行射阳支行 14,000.00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合计 50,000.00
（二） 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3年 6月 1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

实际出席董事 9名，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江苏省农垦麦芽有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最高额保证
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为苏垦麦芽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
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本项担保事项获董事会批准后，无需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的名称：江苏省农垦麦芽有限公司
（二）注册地点：射阳经济开发区东区北三环路 8号
（三）法定代表人：郭世平
（四）注册资本：7亿元
（五）经营范围：粮食（限大麦）收购；啤酒麦芽加工；本公司自产啤酒麦芽的销售；大麦拣选、烘干、

销售；本公司所需原料的进口及本公司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冷凝水（非食用）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港口货物装卸搬运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六）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2023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112,368.26 92,728.95
负债总额 63,745.00 45,472.74
净资产 48,623.26 47,256.21

2023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2022 年 1-12 月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23,690.58 84,740.29
净利润 1,367.05 2,265.84

（七）公司持有苏垦麦芽 100%的股权，苏垦麦芽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射阳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射阳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射阳支行、中国建设银行射阳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
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债务人：苏垦麦芽
（二）保证人：公司
（三）债权人及被担保的最高额度：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射阳支行（被担保的最高额 13,000 万

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射阳支行（被担保的最高额 13,000 万元）、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射阳支行（被担保的最高额 10,000万元）、中国建设银行射阳支行（被担保的最高额 14,000万元）

（四）保证范围：保证人提供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授信本金余额之和，以及相关利息、罚息、
违约金、赔偿金、延迟履行金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五）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六）担保债务类型：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它授信业务。
（七）保证责任期间：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 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系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苏垦麦芽提供， 是考虑苏垦麦芽生产经营及资金需求的基础上确

定的，符合公司整体经营规划和未来发展战略。 鉴于苏垦麦芽当前经营状况和资产负债水平，本次担
保风险相对可控，本次担保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苏垦麦芽向银行申请借款授信主要是为了采购原材料用于其主营业务的开展；

苏垦麦芽目前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同意为苏垦麦芽本次向银行申请
借款授信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担保外，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无对外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

保总额为 0元。 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的最高额担保为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2023年一季度末）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7.88%（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上述担保均
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7 日


